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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弱勢家庭改善住宅申請表 

提報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報日期：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姓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日期 聯絡電話 申請人蓋章(簽名) 

     

修繕地址 
（居住地） 

 

房屋權屬 

及 

應備文件 

Ａ:□自有房屋 

□1.最近三個月內全戶戶籍謄
本或全戶戶口名簿。 

□2.住宅現況照片。 
□3.住宅建物所有權狀影本。 
□4.修繕估價單。 

Ｂ:□非自有房屋             

□1.最近三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或全戶戶
口名簿。 

□2.住宅現況照片。 
□3.建物所有權人同意修繕：     (簽章) 
□4.修繕估價單。 

申請金額 新臺幣   萬    仟    佰    拾    元整 

初    審 

（區公所） 

1.符合規定否： □是     □否  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修繕項目與金額合理否： 

3.建議補助項目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.建議補助金額：                    元 

勘查人員 承辦人 課長 區長 

    

複    審 

（社會局） 

審核意見 

□符合規定：補助金額：              元 

□補助項目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不符合規定：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承辦人 科長 主任秘書 局長 

    


